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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将于2014年1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

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

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扬杰科技

（二）股票代码：30037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24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60万股 （其中发行新

股1,340万股，老股转让720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

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扬州维扬经济开发区

联 系 人：梁瑶

电 话：0514-87755155

传 真：0514-87943666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

楼（4301-4316房）

联 系 人： 吴其明、张鹏

电 话： 020－87555888

传 真： 020－87557566

� � � � � � � � � � � 发行人：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2日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2014年1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

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www.ieforever.com），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恒华科技

（二）股票代码：30036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832.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632.00万股，本次公开发

行中发行的新股632.00万股以及公开发售的老股576.00万股自上市

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号皇城国际中心A座

12层

联系人：陈显龙

联系电话：010-6207� 8588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郑睿、和岩彬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座15层

联系电话：010-66229000

发行人：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2日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

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

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安控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３７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

，

８６１．５７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１

，

３４５

万股（含发行新股

４９５．５７

万股，老股转让

８４９．４３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的

１

，

３４５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北京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丙楼五层

法定代表人

：

俞凌

联 系 人

：

宋卫红

电 话

：

０１０－６２９７１６６８

（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牛冠兴

保荐代表人

：

于睿

、

陈若愚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８１７５０

、

０１０－６６５８１７９０

发行人:�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22 日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2014年1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

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

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

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汇金股份

（二）股票代码：30036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19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547.50万股（其中公开

发行新股1,190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357.50万股）,均

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湘江道209号

联 系 人：赵海金

电 话：0311-87180989

传 真：0311-87180960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

楼（4301-4316房）

联 系 人： 张晋阳、褚力川

电 话： 020－87555888

传 真： 020－87557566

发行人:�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2日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2014年1月20日利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金莱特” A股835万股。根据当日网上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

量的40％，即934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76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5.76％。 主承销

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84, 104户，有效申购股数为843, 309, 000股，配号

总数为1, 686, 618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01686618。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2.0976889847%，超额认购倍数为47.67151倍。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14年1月22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进行

摇号抽签，并将于2014年1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2日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1、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莱特”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不超过2,335万股，公司股东可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80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不超过2,335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 47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13.38元/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335万股均为新股发行，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3、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9901471465%，初步超

额认购倍数为100.99509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已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2014年1月20日（T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

量的40％，即934万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6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4.24％，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1,76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5.76％。

4、本次发行配售按照2014年1月9日（T-7日）公布的《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及2014

年1月17日（T-1日）公布的《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进行。

5、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4年1月20日结束。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参

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付申购资金，均为有效申购。 本次网下发行过

程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2014年1月17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

购的投资者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要求，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按照民生证券的网下

投资者条件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且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

中提交有效报价的19个网下投资者均按《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

购资金为93,927.60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7,020万股。

二、回拨机制的启动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9901471465%，超额认购

倍数为100.99509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已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2014年1月20日（T日）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的40％，

即934万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6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4.2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76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5.76％。

三、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总股数566万股， 有效申购总量为7,020万股， 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19

家，其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共8家，有效申购数量为3,290万股。

本次网下配售结果完全符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

告》中规定的配售原则。其中，发行人和和主承销商将网下最终配售股数的40%（即226.40万

股）优先等比例配售给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60%在公募基金和社保基

金减去已经优先获配数量后的剩余有效申购数量及其他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有效申购

数量中再次按等比例进行配售。

本次网下发行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最终获配股票数量为3,795,442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股数的67.06%， 其他投资者最终获配的股票数量为1,864,558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股数的

32.94%。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类型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发行价格

（

元

/

股

）

最终获配股数

（

股

）

最终获配比例

1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000 13.38 1,153,639 11.5364%

2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500 13.38 576,813 11.5363%

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社保基金

460 13.38 530,669 11.5363%

4

南方安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0 13.38 507,596 11.5363%

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九组合 社保基金

300 13.38 346,087 11.5362%

6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240 13.38 276,870 11.5363%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社保基金

200 13.38 230,725 11.5363%

8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50 13.38 173,043 11.5362%

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得意

理财

其他

500 13.38 249,941 4.9988%

1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其他

500 13.38 249,941 4.9988%

11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一号 其他

500 13.38 249,941 4.9988%

1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其他

500 13.38 249,941 4.9988%

13

平安人寿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500 13.38 249,941 4.9988%

14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其他

430 13.38 214,949 4.9988%

15

融通

-

远策

2

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0 13.38 99,976 4.9988%

16

上海瑞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其他

150 13.38 74,982 4.9988%

17

受托管理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稳

健型组合

其他

150 13.38 74,982 4.9988%

18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其他

150 13.38 74,982 4.9988%

19

中信建投精彩理财新经济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50 13.38 74,982 4.9988%

注：1、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

配售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

网下配售原则，本次网下发行中给公募社保做40%的优先配售时的4股零股配售给了公募社

保中申购数量最多的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剩余60%的网下配售中的8股零股

配售给了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多的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网下投资者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

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配售过程中的配售比例保留到小数点后

八位，获配股数保留到个股（即计算结果中不足1股的部分舍去）。 不足1股所产生的零股部

分加总后按照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在询价阶段有效报价信息，按照“入围申购数量、入围申

购时间优先” 的原则分配给参与该次分配且排位最前的投资者。 若由于获配零股导致超出

该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时，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位投资者，依此类推，直到零股全

部分配完毕。

四、网下申购多余资金退回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计算各有效报价对象实际应

付的申购金额，并将有效报价对象2014年1月20日（T日）划付的有效申购资金减去申购金

额后的余额于2014年1月22日（T+2日）向结算银行发送配售余款退款指令。

五、违约情况

本次发行期间，未出现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

拟申购量的情况。

六、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网下投资者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

78号)的规定处理。

八、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5120190

传真：010-8512021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2日

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2014年1月20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麦趣尔” 股票916万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20%的股票，即458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91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374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4,

38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616, 840, 500股， 配号总数为1, 233, 681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001233681。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2.2274801995%，超额认购倍数为44.89倍。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14年1月22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进行

摇号抽签，并将于2014年1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2日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1、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趣尔”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

超过2, 617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46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 或“主承销商” ）

根据剔除最高报价后的剩余报价及申购情况，综合考虑公司基本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需

求总量、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和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市场环境、承销风

险以及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等因素，协商一致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5.38

元/股，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2, 290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4年1月20日（T日）结束，网下发行有

效申购数量为4, 053万股，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 374万股的2.95倍，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数

量为616, 840, 500股，为网上初始发行数量916万股的67.34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麦

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

回拨机制和总体申购情况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

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20%的股票，即458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16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4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374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 。 回拨后网下申购倍

数为4.42倍；回拨后网上申购倍数为44.89倍。

4、本次网下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且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和由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第一类投资者” ）有效

申购总量大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40%、不超过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的40%，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根据2014年1月17日公布的《发行公告》中列示的配售原则和方式优先对第一类投资者

进行配售，第一类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数量为366.4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40%。除第一

类投资者之外的有效申购投资者（以下简称“第二类投资者” ）最终获配数量为549.6万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60%。

5、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4年1月20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

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本次网下发行过

程由北京市茂源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见证。

6、根据2014年1月17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

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2013]第95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

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14家投资者中有13家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102, 865.14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4, 053万

股。 1家有效报价投资者未按《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缴纳申购资金，为无效申购，无效申购

数量为231万股。

网下申购中的无效申购情况：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无效申购原因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

有限公司

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申购资金未在规定

时间内到账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4, 053万股， 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 374万股的2.95倍，

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616, 840, 500股，为网上初始发行数量916万股的67.34倍。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和总体申购情况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20%的股票，即458万股，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91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374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60%。

三、向第一类投资者配售的情况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家数为13家，有效申购数量为4, 053万股，其中第一类投资者共5家，

申购数量为895万股，回拨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16万股。 由于本次第一类投资者的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40%， 且第一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小于网下有效

申购总量的40%，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发行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的40%优先向第一类投资者配售， 按照第一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进行同比例

配售。第一类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总量为366.4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40%。在完成上述

配售后，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剩余网下配售股票数量在第二类投资者之间进行同比例配

售。

四、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投资者类型 申购数量

(

股

)

获配数量

(

股

)

1

同盛证券投资基金 第一类

2,010,000 822,865

2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第一类

3,010,000 1,232,250

3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第一类

1,310,000 536,295

4

交银施罗德荣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第一类

1,310,000 536,295

5

浦银安盛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第一类

1,310,000 536,295

6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第二类

5,010,000 871,911

7

受托管理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第二类

3,010,000 523,843

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第二类

5,310,000 924,122

9

受托管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第二类

5,210,000 906,718

10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第二类

5,210,000 906,718

11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

账户

第二类

5,210,000 906,718

12

江苏省电力公司

（

国网

）

企业年金计划 第二类

1,310,000 227,985

13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第二类

1,310,000 227,985

注：（1）上表内的“获配数量” 是根据《发行公告》中规定的配售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

终配售数量。

（2）表中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多余款金额。 如有疑

问请投资者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五、网下申购多余资金退回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计算各有效报价投资者实际

应付的认购金额， 并将有效报价投资者T日划付的有效申购资金减去认购金额后的余额于

2014年1月22日9: 00前，向结算银行发送配售余款退款指令。

六、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母公司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分析报告， 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研

究员认为发行人合理的价值区间为24.25-29.65元/股。 初步询价截止日2014年1月15日，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食品制造业（C14）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8.79倍。

七、持股锁定期限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八、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有效申购投资者的全部申购资金（含获得配售部分）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九、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153824、23153997

联 系 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2日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